
省住建厅关于实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告制度》的

通知

苏建规字〔2020〕8号

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委）：

为了进一步落实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责任，促进全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我厅制定了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综合报告制度，经 2020年 12月 3日厅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21年 2月 1日起施行。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年 12月 23日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告制度

为了进一步落实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责任，促进全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

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的通知》（建质规〔2020〕9 号）、《省政府关于促进建筑业改革发

展的意见》（苏政发〔2017〕151号）要求，我厅决定在全省建立和实施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告制

度。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通过创新管理方式，完

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管机制，推动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健全企业负责、政府监管、

社会监督的工程质量保障体系，落实检测质量责任，推动工程质量提升，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工作目标

通过建立和实施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告制度，在工程质量检测活动中落实建设单位的首要责任、

检测机构的主体责任和检测人员的直接责任，实现工程质量检测项目应检尽检，促进检测工作系统化、

标准化、规范化。通过制度创新，落实建设主管部门监管责任，提升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管效能。

三、适用范围

我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

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活动的，应当实施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告制度。

四、实施内容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告制度包括制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计划、编制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方案、出

具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告三项内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计划作为检测合同的组成部分。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计划、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方案、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告应当作为工程档案资料进行管理和归

档。

（一）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计划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计划（以下简称《检测计划》）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标准

规范，在工程开工前由建设单位组织编制，并负责后续实施，建设单位可以组织设计、监理、施工单位



和检测机构共同编制。建设单位应当明确项目检测负责人，负责《检测计划》的编制和实施。

《检测计划》一般按照单位工程编制，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工程概况、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责任

主体、项目检测负责人任命文件、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实施计划、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计划变更、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工作实施一览表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实施计划包括：项目编码、项目名称、工程量、检测项

目、检测参数、计划检测批次、计划检测节点等内容。项目编码、项目名称应当依据《房屋建筑与装饰

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市政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江苏省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定额（试行）》等标准、规范确定。工

程发生变更时，建设单位应当及时组织调整《检测计划》。

（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方案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方案（以下简称《检测方案》，由检测机构在单位工程开工前，根据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合同、《检测计划》、标准规范等编制。检测机构应当明确项目负责人，负责《检测方案》的编

制与实施。检测机构项目负责人应当具有中级以上工程类专业技术职称，并从事检测工作 3年以上。

《检测方案》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工程概况、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责任主体、检测机构承诺书、

检测项目负责人任命文件、检测工作质量保障措施、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实施表、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方案

变更等。工程发生变更时，检测机构应当根据调整后的《检测计划》相应调整《检测方案》。

（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告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告（以下简称《综合报告》），由检测机构在完成检测合同约定的全部检

测任务后，对《检测计划》和《检测方案》实施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后，由检测机构项目负责人负责组织

编制，在分部工程验收或竣工验收前提交建设单位。《综合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工程概况、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责任主体、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变更汇总、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统计、检测工作总结

等。《综合报告》经建设单位签收后归入竣工验收资料中的工程质量检测资料。

（四）监督管理

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告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告制度对强化检测责任落实，保障工程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各级建设主管

部门要充分认识实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告制度的重要意义，扎实推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告

制度实施，督促落实检测质量责任。

（二）强化措施，狠抓落实

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认真研究和全面部署制度执行和落实工作，建立完善工作机制，采取专题培训

等形式贯彻实施，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通过制定实施导则、完善信息化建设等措施，推进制度实

施的规范化、标准化。加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告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促进制度全面落实。

（三）统筹安排，务求实效

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告制度实施与完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管机制、工

程资料档案管理和信用体系管理等工作相结合，实现工程质量检测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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